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21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海门街道张北村村集体、张北村二十七组、张北村二十四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张北村村集体
	0.1156
	0.0142
	0
	0.0142
	0
	0.1014
	

	张北村二十七组
	1.34
	1.0246
	0.642
	0.3826
	0.3154
	0
	

	张北村二十四组
	0.4978
	0.3497
	0.3145
	0.0352
	0.1481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通信、邮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海门街道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秀山西路528号海门街道人民来访接待中心4楼（联系人：范旭刚；电话：0513-68063990）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22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海门街道占仁村二十二组、占仁村二十一组、占仁村二十组、占仁村十九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占仁村二十二组
	0.0571
	0.0571
	0.0018
	0.0553
	0
	0
	

	占仁村二十一组
	0.4038
	0.3496
	0.326
	0.0236
	0.0542
	0
	

	占仁村二十组
	2.1644
	2.1644
	1.8613
	0.3031
	0
	0
	

	占仁村十九组
	1.2817
	1.2817
	1.2073
	0.0744
	0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海门街道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秀山西路528号海门街道人民来访接待中心4楼（联系人：范旭刚；电话：0513-68063990）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23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海门街道占仁村二十二组、占仁村二十一组、占仁村二十组、占仁村十九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占仁村二十组
	0.9059
	0.8395
	0.7001
	0.1394
	0.0664
	0
	

	占仁村十九组
	0.147
	0.147
	0.0412
	0.1058
	0
	0
	

	占仁村二十二组
	0.225
	0.225
	0.1777
	0.0473
	0
	0
	

	占仁村二十一组
	0.1603
	0.1513
	0.1419
	0.0094
	0.009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海门街道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秀山西路528号海门街道人民来访接待中心4楼（联系人：范旭刚；电话：0513-68063990）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24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海门街道占仁村二十一组、占仁村二十组、占仁村十九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占仁村二十一组
	0.154
	0.154
	0.0419
	0.1121
	0
	0
	

	占仁村二十组
	0.2693
	0.2693
	0.2436
	0.0257
	0
	0
	

	占仁村十九组
	0.8042
	0.781
	0.4758
	0.3052
	0.0232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海门街道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秀山西路528号海门街道人民来访接待中心4楼（联系人：范旭刚；电话：0513-68063990）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25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海门街道占仁村十六组、占仁村十四组、占仁村十五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占仁村十六组
	0.5752
	0.5752
	0.4433
	0.1319
	0
	0
	

	占仁村十四组
	1.5023
	1.3397
	1.0702
	0.2695
	0.1626
	0
	

	占仁村十五组
	3.2857
	3.2432
	2.2995
	0.9437
	0.0425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海门街道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秀山西路528号海门街道人民来访接待中心4楼（联系人：范旭刚；电话：0513-68063990）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26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海门街道占仁村十六组、占仁村十四组、占仁村十五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占仁村十六组
	0.5588
	0.5588
	0.5101
	0.0487
	0
	0
	

	占仁村十四组
	0.0918
	0.0918
	0.055
	0.0368
	0
	0
	

	占仁村十五组
	0.2942
	0.2942
	0.243
	0.0512
	0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海门街道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秀山西路528号海门街道人民来访接待中心4楼（联系人：范旭刚；电话：0513-68063990）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27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海门街道占仁村二十组、占仁村十九组、占仁村十六组、占仁村十四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占仁村二十组
	0.366
	0.3437
	0.2981
	0.0456
	0.0223
	0
	

	占仁村十九组
	2.4491
	2.424
	1.9655
	0.4585
	0.0251
	0
	

	占仁村十六组
	0.1618
	0.148
	0.1446
	0.0034
	0.0138
	0
	

	占仁村十四组
	0.1137
	0.1137
	0.1137
	0
	0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海门街道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秀山西路528号海门街道人民来访接待中心4楼（联系人：范旭刚；电话：0513-68063990）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28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海门街道占仁村二十组、占仁村十九组、占仁村十六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占仁村二十组
	0.3475
	0.2598
	0.2528
	0.007
	0.0877
	0
	

	占仁村十九组
	0.1702
	0.1702
	0.0903
	0.0799
	0
	0
	

	占仁村十六组
	0.2204
	0.163
	0.163
	0
	0.0574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海门街道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秀山西路528号海门街道人民来访接待中心4楼（联系人：范旭刚；电话：0513-68063990）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1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29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海门街道占仁村十九组、占仁村十四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占仁村十九组
	0.2154
	0.2154
	0.1028
	0.1126
	0
	0
	

	占仁村十四组
	0.1011
	0.1011
	0.0721
	0.029
	0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海门街道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秀山西路528号海门街道人民来访接待中心4楼（联系人：范旭刚；电话：0513-68063990）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1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30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海门街道占仁村二十二组、占仁村二十七组、占仁村二十一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占仁村二十二组
	2.7193
	2.6802
	2.369
	0.3112
	0.0391
	0
	

	占仁村二十七组
	0.0545
	0.0545
	0.0354
	0.0191
	0
	0
	

	占仁村二十一组
	4.0558
	4.0558
	3.462
	0.5938
	0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海门街道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秀山西路528号海门街道人民来访接待中心4楼（联系人：范旭刚；电话：0513-68063990）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1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31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海门街道占仁村二十二组、占仁村二十七组、占仁村二十一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占仁村二十二组
	1.0145
	0.9192
	0.7895
	0.1297
	0.0953
	0
	

	占仁村二十七组
	0.0891
	0.0891
	0.0767
	0.0124
	0
	0
	

	占仁村二十一组
	0.8487
	0.8487
	0.7393
	0.1094
	0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海门街道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秀山西路528号海门街道人民来访接待中心4楼（联系人：范旭刚；电话：0513-68063990）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1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32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海门街道占仁村二十一组、占仁村十九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占仁村二十一组
	2.1281
	2.072
	1.4417
	0.6303
	0.0561
	0
	

	占仁村十九组
	1.9792
	1.9772
	1.775
	0.2022
	0.002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海门街道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秀山西路528号海门街道人民来访接待中心4楼（联系人：范旭刚；电话：0513-68063990）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1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33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海门街道占仁村二十一组、占仁村十九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占仁村二十一组
	0.5967
	0.5661
	0.3498
	0.2163
	0.0306
	0
	

	占仁村十九组
	0.4495
	0.3585
	0.2935
	0.065
	0.091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海门街道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秀山西路528号海门街道人民来访接待中心4楼（联系人：范旭刚；电话：0513-68063990）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1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10月27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34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三星镇宝兴村六组、宝兴村七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宝兴村六组
	0.9978
	0.9978
	0
	0.9978
	0
	0
	

	宝兴村七组
	0.6061
	0.6061
	0.4048
	0.2013
	0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三星镇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三星镇天袁路西、镇中路北（联系人：周新海；电话：0513-82333517）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1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10月27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35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三星镇宝兴村六组、宝兴村七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宝兴村六组
	1.3932
	1.3932
	0.8631
	0.5301
	0
	0
	

	宝兴村七组
	0.389
	0.389
	0.244
	0.145
	0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三星镇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三星镇天袁路西、镇中路北（联系人：周新海；电话：0513-82333517）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1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10月27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36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三星镇宝兴村六组、宝兴村七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宝兴村六组
	0.2535
	0.2535
	0.0959
	0.1576
	0
	0
	

	宝兴村七组
	0.1428
	0.1428
	0.1158
	0.027
	0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三星镇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三星镇天袁路西、镇中路北（联系人：周新海；电话：0513-82333517）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1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11月27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37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悦来镇镇集体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镇集体
	0.0698
	0.0698
	0.0329
	0.0369
	0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通信、邮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悦来镇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悦来镇复兴街12号（联系人：陈霞；电话：15950894366）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充公告
海征补安置补告〔2026〕1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10月9日发布了《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海征补安置〔2025〕020号），因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我区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尚未公布实施，现将补充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包场镇友谊村二十五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总面积(公顷)
	农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
	未利用地(公顷)
	备注

	
	
	小计
	耕地（公顷）
	其他农用地（公顷）
	
	
	

	友谊村二十五组
	0.0444
	0.0444
	0.0444
	0
	0
	0
	


三、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通信、邮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
四、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暂参照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海政发〔2024〕7号）、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文件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二）青苗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按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测算，具体按照获批时点的县（市、区）执行标准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南通市海门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海政规〔2023〕2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和区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2〕5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在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http://www.haimen.gov.cn/hmsgtj/zdmsxx/zdmsxx.html）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镇（街）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公告公示期为30日，自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
2、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截止2026年2月28日）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于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地址为：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联系人：王荣；电话：0513-68908125；邮编：226100）。以邮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3、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包场镇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4、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即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包场镇发展大道99号（联系人：盛宝祥；电话：0513-80787182）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9日
